	评分项目
	评审标准

	价格分
(30分）
	价格评审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最终报价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30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＝（基准价/最终报价）×30×100％，保留贰位小数。

	技术指标
（40分）
	1.符合《GB/Z13800-2021 手动轮椅车》国家标准及《YY/T 1638.1-2019 病人搬运设备 第1部分：救护车担架》国家标准并提供具有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（检验）报告得5分；
2.轮椅承重不小于100公斤得5分；免充气实心防扎防爆胎得5分；座垫具有辅助收合拉手，可折叠自立存放得5分；配备安全带轮椅，带有脚踏板得5分；所有项目均需提供产品说明书或证明文件，不提供不得分；
3.电池符合《试验和标准手册》ST/SG/AC.10/11/Rev.7 38.3标准要求并提供具有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（检验）报告得5分；
4.共享轮椅、平车具备有效期内产品责任险保单且累积赔偿额度达500万元及以上，提供有效保单得5分；
5.共享租借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达2级及以上，提供等保证书复印件得5分；

	实施方案
（10分）
	供应商需提供本项目实施方案以及设计方案，方案应全面、具有针对性、安全性，合理有效。方案完整，可行性和专业性强得10分；方案较完整，可行性和专业性较强得6分；方案完整性和可行性一般得4分；无方案不得分。

	售后服务措施
及承诺
（10分）
	中标供应商提供所有货物上门质保（含维保、含所有配件及耗材）服务，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（自验收报告签字确认日起，开始进入质保期），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，售后维保服务方案应全面、具有针对性、安全性，合理有效。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完整，可行性高，得10分；有基本的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，基本有可行性，得5分；有基本的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，不具有可行性得1分；无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不得分。( 投标人须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原件扫描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中。）



	业绩
（10分）
	投标人所投货物需提供2022年1月1日后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相关业绩，每有一份得 2分，最多得10分（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，原件备查，不提供不得分）。

	合计
	100分


